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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可直接影響當事者司法權益，故法務部應比照司法院，均提供司法通譯之服務，不應有

執行之差異。 

六、綜上所述，本席要求法務部參照司法院使用通譯之基準與流程，於一個月內提出相關檢討

報告暨改善計劃，確保使用通譯流程有其統一規範，如實落實通譯服務，促使整體通譯服

務制度得到改善。 

（四）本院蔡委員培慧，鑑於目前法務部雖有建立通譯人員資料庫，但

卻未搭配完善通譯培訓課程，導致通譯人員不足，當有通譯需求

時，則使用臨時通譯來因應。惟臨時通譯並無相關甄選機制，造

成各級地方法院檢察署通譯人員素質不一，影響外籍人士之訴訟

權益。法務部應整合相關資源，重視通譯人員專業養成，並依法

令變動而持續提供相關訓練，同時建立通譯人員認證標準。本席

要求法務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司法通譯培訓與通譯認證標準檢討報

告暨改善計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

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

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指出，通譯人力資源應充足且專業，保障其司法訴訟之權益。 

二、我國近三年的外籍人數約有 70 多萬人，據法務部資料顯示，103 年 1 月至 105 年 3 月各級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有罪判決確定之外籍人士人數（不含大陸港澳地區）共 3,480 人，由此

可見通譯服務確實有其必要性。若有傳譯需求，則從特約通譯名冊選擇通譯人員來擔任，

因此近兩年的通譯服務，皆由現有的 188 名特約通譯提供。 

三、另，當特約人力不足以因應案件需求時，會尋求臨時通譯予以協助，據法務部資料表示，

103 年 1 月至 105 年 4 月底止，使用特約通譯為 3,137 人次，使用臨時通譯為 3,588 人次，

特約通譯僅佔 46%。臨時通譯係指當事人合意選任，並經各級地方法院檢察署認可為適當

傳譯者即可聘任，但實務上無通案之延續，亦無造表列冊管理，若臨時通譯人員法律通譯

素養不足，則可能在通譯過程中造成當事人權益損害，同時也可能因經驗不足，在口譯過

程中對內容加以添飾、刪節，導致臨時通譯人員涉入偽證罪之糾紛。 

四、雖法務部遴選特約通譯約聘辦法規定「通譯申請資格需具備相關語言證明與居留住滿 2 年

之證明文件」惟通譯人員除語言能力，尚須具備法學素養與翻譯專業，經過完整的法律知

識、通譯倫理、跨文化能力與法庭演練等培訓，方可擔任司法通譯一職，過往因未有完善

的通譯認證與培訓制度，造成通譯人員素質不一。 

五、各級地方法院檢察署僅依照「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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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要點」第五點，由檢察署辦理特約通譯人員講習，內容為檢察業務一小時、法律常識

及偵查程序概要二小時、傳譯倫理責任一小時，課程內容多為法律基礎常識，並未依據法

令變動而提供持續的訓練，司法通譯涉及案件相關人之權益，應提供特約與臨時通譯人員

專業培訓課程，方能整體提升通譯人員專業素養。 

六、綜上所述，本席要求法務部於一個月內提出通譯人員培訓制度與認證標準之檢討報告暨改

善計劃，並針對現有通譯人員提供再進修之課程，以完善通譯制度。 

（五）本院蔡委員培慧，鑑於台灣位處亞熱帶氣候，適合蝴蝶蘭生長，

又有優良育種技術，然據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資料顯示，台灣

蘭花年出口約九千萬株，雖低於荷蘭年出口一億五千萬株，但仍

位居世界第二，惟面臨國際競爭加劇，台灣蘭花 2015 年出口產值

為 1.77 億美元，較 2014 年 1.83 億美元減少 3.63%，為 2001 年後

首次出現下滑，農委會需採取積極作為，以維護台灣蘭業實力。

為掌握蘭花品系之多元性，應設置國家級種源資料庫，以利記錄

台灣本土與世界蘭花種苗，並協助蘭農捍衛台灣蘭花品種權，同

時協助蘭農依市場需求進行蘭花品種之創新，此外，也應在「生

產品質」、「生產體系」與「整合產銷」三方面協助，以發揮台

灣蘭花產業優勢。本席建請農委會於三個月內評估成立國家級蘭

花種源資料庫之可行性，並提出蘭花產業再升級之配套政策，以

維持台灣蘭業競爭力，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統計，台灣蘭花 2015 年出口產值較 2014 年下降 1.83 億美元，

為 2001 年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開始統計蘭花出口產值後首次出現下滑。縱觀他國蘭業競

爭優勢，如荷蘭有深厚花卉產業基礎，且搭配完善倉儲與通路系統；中國有大規模與低成

本之優勢。另經濟日報 2015 年 7 月 28 日報導指出，從 2015 年 8 月開始，中國蘭花輸美已

突破「裸根」運輸限制，未來生產之蘭花將可附帶「介質」輸美，其生產成本將有效降低

。這些產業的實務調整，均會影響我國蘭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農委會對於國際市場的

改變，雖有所認知，但仍然未對蘭花生產者提出具體作為。 

二、我國位處亞熱帶氣候，適合蝴蝶蘭生長，且擁有品系多元與優良育種技術的優勢。農委會

在 2009 年即開始推動品種權制度，並與歐盟達成協議，相互採認蝴蝶蘭檢定合作方案，同

時也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然而，截至 2016 年 4 月，台灣已經向

中國提出 48 件蝴蝶蘭品種權申請，中國僅給予台灣 3 件蝴蝶蘭品種授權通知，顯示品種權

在中國推動進度緩慢，且根據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時報指出，部分農民反應，品種權爭


